授权委托书
致：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司委托，我司参与五矿祥悦29号信泽32期投后管理服务，我司现委托本系统内员工江兴霜（身份证号500235199310266665）配合五矿祥悦29号-信泽投资32期项目股份转让及其他投后监管相关事项，在整个协助办理过程中，该委托人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行为，均代表我司，其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委托期限：2021年7月23日-2021年8月23日

委托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1年7月23日
